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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201807/t20180726_13781095.htm） 

 

附錄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标准标识管理办法》的通知 

深市质规〔2018〕8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深圳标准标识使用管理，建立有效的深圳标准识别与监督机制，提升深圳标准整

体品牌形象，根据《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深圳经济特区标准建设若干问题

的决定》、《深圳经济特区质量条例》的规定，我委制定了《深圳标准标识管理办法》，并已经市

法制办审查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7 月 24 日 

 

 

深圳标准标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标准标识使用管理，建立有效的深圳标准识别与监督机制，提升深

圳标准整体品牌形象，根据《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深圳经济特区标准建设

若干问题的决定》、《深圳经济特区质量条例》，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深圳标准标识的使用和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深圳标准标识，是指企业产品和服务经过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和

认证，企业取得深圳标准 先进性评价报告及深圳标准认证证书后所使用的认证标识。 

第四条  企业通过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取得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报告，并通过深圳标

准认证后，可使用深圳标准认证标识。 

 

第二章 标识使用 

 

第五条  深圳标准标识由中文“深圳标准”字样、英文“SHENZHEN STANDARD”字样

及钻石排列的“S”图案组成，文字和图案为深蓝色，标识式样及标准色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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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产品和服务通过深圳标准认证的，可以在包装、装潢、说明书、广告宣传以及

相关经营活动中使用深圳标准标识。 

深圳标准标识只能使用在与通过深圳标准认证相一致 的产品和服务上，不得擅自扩大使

用范围。 

第七条  产品和服务通过深圳标准认证的，由企业按标识式样自行制作、印刷深圳标准

标识。 

第八条  企业使用深圳标准标识，图形必须准确、完整，可根据规定的式样，按比例放

大或缩小。 

第九条  深圳标准标识印刷在物体上，其底色不得影响标识的色样，不得透叠其他色彩

和图案。 

第十条  深圳标准标识的有效期与深圳标准认证证书有效期一致。 

第十一条  使用深圳标准标识的企业，应当在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报告有效期届满六十

日前，重新申请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和认证并获得通过，方能继续使用。 

通过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的标准有修订的，企业应当重新申请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和认

证，获得通过方能继续使用深圳标准标识。 

深圳市地方标准有修订的，执行经修订的深圳市地方标准的企业应当重新申请深圳标准

认证，获得通过方能继续使用深圳标准标识。 

标准先进性评价细则主要指标发生变动，或者以深圳市地方标准作为标准先进性评价细

则，该地方标准有修订的， 评价机构应当自指标发生变动之日起三十日内对企业执行的原申

请标准进行复审，复审评价结论为“先进”的，执行前述标准的企业方能继续使用深圳标准标

识。 

 

第三章 标识的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继续使用深圳标  准标识： 

（一）企业、团体修订已通过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的标准，执行前述标准的企业未再次

申请先进性评价和认证或申请先进性评价和认证未获通过的； 

（二）深圳市地方标准有修订的，执行深圳市地方标准 的企业未再次申请认证或申请

认证未获通过的； 

（三）原通过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的企业的先进性评价被撤销的； 

（四）标准先进性评价细则主要指标发生变动，或者以深圳市地方标准作为标准先进性

评价细则，该地方标准有修订，评价机构对企业执行的原申请标准进行复审，复审结论为

“未达到先进性要求”的； 

（五）企业深圳标准认证证书超过有效期，该企业未重 新申请或重新申请未获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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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六）企业的深圳标准认证证书被暂停或撤销的。 

第十三条  企业未按照规定使用深圳标准标识的，由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部门

（以下称市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十四条  未经深圳标准认证或者认证不合格而擅自  使用深圳标准标识的，由市主管

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